
 
 
 013 誤判─法國冤案事件簿 

源
於
宗
教
信
仰
偏
見
的
誤
判
： 

卡
拉
斯
案
︵L

’affaire C
alas

︶ 

﹁
縱
使
沒
有
證
據
，
光
憑
壞
蛋
的
喪
心
病
狂
，
就
足
以
判
處
死
亡
輪
的
酷
刑
。
﹂ 

│
伏
爾
泰  

一
六
九
八
年
三
月
十
九
日
：
鍾
．
卡
拉
斯
︵Jean

 
C

alas

︶
在
法
國
西
南
部
的
小
鎮
拉
卡
巴
雷
德

︵L
acab

arèd
e

︶
出
生
。
他
誕
生
於
基
督
新
教
家
庭
，
但
他
在
出
生
四
天
後
仍
接
受
了
天
主
教
的
受
洗

儀
式
，
這
種
狀
況
在
當
年
並
不
罕
見
。 

一
七
三
一
年
十
月
十
九
日
：
身
為
亞
麻
織
品
商
人
的
卡
拉
斯
，
與
同
為
新
教
徒
的
安
侯
絲
．
卡
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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貝
︵A

n
n

e-R
o

se 
C

ab
ib

el

︶
結
婚
。
他
們
共
育
有
六
名
子
女
，
包
含
四
個
兒
子
馬
克
安
湍
︵M

arc-

A
n

to
in

e

︶
、
皮
耶
︵P

ierre

︶
、
路
易
︵L

o
u

is

︶
、
多
納
︵D

o
n

at

︶
，
以
及
兩
個
女
兒
安
︵A

n
n

e

︶

與
安
侯
絲
︵A

n
n

e-R
o

se

︶
。 

一
七
六
一
年
十
月
十
三
日
：
家
中
舉
辦
晚
宴
。
與
會
者
包
含
鍾
．
卡
拉
斯
、
妻
子
安
侯
絲
、
兒
子

皮
耶
、
馬
克
安
湍
、
卡
拉
斯
家
友
人
的
兒
子
馮
斯
華
│
阿
歷
松
．
拉
斐
斯
︵F

ran
ço

is-A
lex

an
d

re 

L
av

ay
sse

︶
，
以
及
卡
拉
斯
家
的
女
幫
傭
佳
涅
特
．
皮
居
爾
︵Jean

n
ette V

ig
u

ier

︶
。
晚
餐
過
後
，
除

馬
克
安
湍
以
外
，
與
會
賓
客
均
移
動
至
客
廳
。
幫
傭
佳
涅
特
在
馬
克
安
湍
離
開
之
際
曾
與
他
擦
身
而

過
，
並
察
覺
他
臉
色
蒼
白
。
她
詢
問
馬
克
安
湍
是
否
會
冷
，
﹁
馬
克
安
湍
以
奇
怪
的
聲
調
回
答
：
﹃
剛

好
相
反
，
我
熱
得
發
燙
。
﹄
﹂
語
畢
不
到
幾
分
鐘
，
這
位
年
輕
男
子
便
自
殺
了
。
事
實
上
，
性
格
憂
鬱

的
馬
克
安
湍
稍
早
才
從
教
會
當
局
得
知
，
即
便
他
的
成
績
十
分
優
異
，
仍
無
法
獲
得
法
律
學
士
的
學

位
，
因
為
他
是
新
教
徒
，
不
是
天
主
教
徒
。 

一
七
六
一
年
十
月
十
四
日
：
馬
克
安
湍
．
卡
拉
斯
的
官
方
死
亡
日
期
。
鄰
近
大
城
土
魯
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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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T
o

u
lo

u
se

︶
的
一
位
市
政
長
官
︵cap

ito
u

l

，
身
兼
行
政
及
司
法
職
務
的
官
員
︶
，
於
十
三
日
深
夜

︵
即
十
四
日
凌
晨
︶
抵
達
案
發
現
場
，
並
立
即
認
定
該
處
為
﹁
犯
罪
現
場
﹂
。
他
未
經
思
索
便
編
造
出

的
犯
罪
內
容
，
是
父
親
為
了
阻
止
他
的
兒
子
改
信
天
主
教
，
故
將
其
勒
斃
。 

一
七
六
一
年
十
月
十
五
日
：
對
於
所
有
參
與
晚
宴
者
的
訊
問
。
起
初
，
所
有
人
都
試
圖
隱
匿
自
殺

的
事
實
，
因
為
在
當
年
，
自
殺
視
同
是
殺
人
行
為
，
在
進
行
遺
體
審
判

7
後
，
若
死
者
遭
到
定
罪
，
其

屍
體
將
會
面
部
朝
下
地
在
整
個
城
鎮
中
拖
行
，
而
死
者
的
財
產
則
將
被
沒
收
，
交
付
給
國
王
。
賓
客
們

企
圖
隱
匿
馬
克
安
湍
．
卡
拉
斯
真
正
的
自
殺
原
因
，
對
市
政
長
官
反
而
有
利
：
既
然
他
們
不
能
說
實

話
，
他
要
指
控
卡
拉
斯
一
家
謀
殺
以
及
共
同
參
與
謀
殺
，
就
更
輕
而
易
舉
。 

一
七
六
一
年
十
月
十
七
日
：
市
政
長
官
決
定
訴
諸
於
﹁
告
發
令
﹂
︵m

o
n

ito
ire

︶
8
。
此
制
度
源

於
中
世
紀
，
但
直
到
十
八
世
紀
，
在
法
國
刑
事
司
法
程
序
中
仍
常
為
所
用
。
當
地
市
政
府
的
律
師
將
會

準
備
一
份
文
件
，
接
連
於
市
內
所
有
教
堂
中
宣
讀
三
週
，
向
民
眾
宣
示
馬
克
安
湍
．
卡
拉
斯
放
棄
基
督

新
教
，
改
信
天
主
教
的
意
圖
。
告
發
令
主
要
是
為
了
尋
找
刑
事
案
件
的
證
人
，
尤
其
是
被
告
的
敵
性
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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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。
不
過
，
告
發
令
並
未
發
生
效
果
，
沒
有
相
關
證
人
出
現
，
因
此
市
政
長
官
決
定
訴
諸
於
﹁
絕
罰
警

告
﹂
︵fu

lm
in

atio
n

︶
，
此
制
度
大
致
與
告
發
令
相
同
，
但
若
有
知
情
不
報
的
證
人
，
將
會
被
﹁
破

門
﹂
或
逐
出
教
會
。
教
會
在
當
時
的
地
位
舉
足
輕
重
，
於
是
忽
然
之
間
，
各
種
證
詞
大
量
湧
現
。 

一
七
六
一
年
十
一
月
七
日
：
為
了
強
化
其
論
點
，
市
政
長
官
在
天
主
教
教
堂
為
馬
克
安
湍
．
卡
拉

斯
舉
行
了
隆
重
的
葬
禮
，
當
天
有
超
過
四
十
位
教
士
參
與
抬
棺
。
在
靈
柩
台
上
，
有
一
幀
橫
幅
，
上
面

有
據
說
是
馬
克
安
湍
的
簽
名
，
寫
著
﹁
棄
絕
異
端
﹂
︵A

b
ju

ratio
n

 d
e l’h

érésie

︶
。 

一
七
六
一
年
十
一
月
十
三
日
：
市
政
長
官
做
出
判
決
，
宣
告
鍾
．
卡
拉
斯
、
妻
子
安
侯
絲
、
兒
子

皮
耶
、
友
人
之
子
拉
斐
斯
以
及
幫
傭
皮
居
爾
有
罪
。
幫
傭
皮
居
爾
是
謹
守
教
規
的
天
主
教
徒
，
她
稱
呼

自
己
﹁
甚
至
可
說
是
狂
熱
的
信
徒
﹂
，
她
還
表
示
，
馬
克
安
湍
從
來
沒
有
改
信
天
主
教
的
念
頭
。
關
於

此
點
，
稍
後
我
們
將
得
知
，
馬
克
安
湍
曾
寫
過
一
封
信
給
他
的
兄
弟
，
指
責
已
改
信
天
主
教
的
他
為
叛

教
之
徒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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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
土
魯
斯
高
等
法
院
︵P

arlem
en

t

︶
9
提
出
上
訴
。 

一
七
六
一
年
十
二
月
五
日
：
法
院
撤
銷
市
政
長
官
所
做
之
原
判
決
。 

一
七
六
二
年
一
月
二
十
三
日
：
御
用
律
師
︵p

ro
cu

reu
r 

d
u

 
ro

i

︶
提
出
論
告
。
他
的
主
張
比
前
審

更
加
苛
刻
：
馬
克
安
湍
的
父
親
鍾
．
卡
拉
斯
和
兄
弟
皮
耶
應
接
受
死
亡
輪
10
處
決
，
而
母
親
安
侯
絲
則

應

受

絞

刑

。

在

此

之

前

，

他

們

三

人

都

已

經

先

遭

到

全

套

刑

求

︵

q
u

estio
n

 
o

rd
in

aire 
et 

ex
trao

rd
in

aire

︶
11
。 

一
七
六
二
年
三
月
九
日
：
高
等
法
院
對
鍾
．
卡
拉
斯
做
出
和
其
他
共
同
被
告
不
同
的
處
置
。
鍾
．

卡
拉
斯
應
立
即
接
受
死
刑
。 

一
七
六
二
年
三
月
十
日
：
鍾
．
卡
拉
斯
遭
處
決
。 

一
七
六
二
年
三
月
十
八
日
：
其
他
共
同
被
告
的
判
決
出
爐
：
皮
耶
．
卡
拉
斯
遭
判
處
永
久
流
放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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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的
母
親
安
侯
絲
、
幫
傭
皮
居
爾
和
友
人
之
子
拉
斐
斯
等
三
人
則
獲
釋
。 

一
七
六
二
年
三
月
：
伏
爾
泰
︵V

o
ltaire

，
一
六
九
四
│
一
七
七
八
︶
因
一
次
日
內
瓦
之
行
，
透

過
商
人
歐
迪
貝
爾
︵A

u
d

ib
ert

︶
得
知
了
卡
拉
斯
家
的
案
件
。
其
後
伏
爾
泰
與
皮
耶
．
卡
拉
斯
會
面
，

因
被
這
位
年
輕
人
的
誠
懇
所
打
動
，
他
決
定
挖
掘
該
案
件
的
真
相
。
伏
爾
泰
知
會
了
當
時
參
與
百
科
全

書
編
纂
的
朋
友
，
同
時
動
用
他
在
歐
洲
各
國
法
院
以
及
知
識
分
子
圈
的
關
係
，
經
由
他
的
影
響
力
，
使

鍾
．
卡
拉
斯
的
刑
事
案
件
成
為
﹁
卡
拉
斯
案
﹂
︵affaire C

alas

︶
。 

一
七
六
三
年
三
月
七
日
：
國
王
的
樞
密
院
︵C

o
n

seil d
u

 ro
i

︶
12
審
理
卡
拉
斯
案
。 

一
七
六
三
年
：
伏
爾
泰
出
版
︽
論
寬
容
︾
︵T

raité su
r la to

léran
ce

︶
一
書
，
藉
由
卡
拉
斯
案
指

控
當
時
的
司
法
體
制
。 

一
七
六
四
年
六
月
四
日
：
樞
密
院
撤
銷
了
土
魯
斯
高
等
法
院
與
土
魯
斯
市
政
長
官
的
判
決
，
並
決

議
對
於
先
前
的
刑
事
審
判
程
序
進
行
再
審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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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七
六
五
年
三
月
九
日
：
王
室
審
議
庭
︵R

eq
u

êtes d
e l’H

ô
tel

︶
13
為
鍾
．
卡
拉
斯
、
其
妻
子
和

兒
子
、
幫
傭
皮
居
爾
以
及
友
人
之
子
拉
斐
斯
的
冤
罪
平
反
。 




